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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12月資安職能訓練增開班次說明 

一、目的 

為協助資通安全管理法納管之公務機關及特定非公務機關相關人員，取得

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證書，爰辦理本訓練，以提升其資安專業知識與技能。 

二、參加對象 

(一) 開設班別：自費班 

(二) 訓練費用：由報名人員所屬機關全額負擔。 

(三) 參加對象：資通安全管理法納管機關資安專職（責）人員（屬A級、B

級、C級之公務機關優先），且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。 

三、報名方式與費用 

(一) 113年11月18日上午10時起開放報名，限網路報名，報名不需要會員資

格。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ctts.nics.nat.gov.tw/ （資安人才培訓服務網） 

服務專線：（02）2380-8500 

(二) 每班總額30人，報名額滿其餘列為備取。經資格審核後不得更換人

員，若人員因故無法出席則視同放棄。 

(三) 收到繳費通知，請於訓練啟始1週前完成付款，逾期或未完成繳費者視

同放棄報名資格，將由訓練機構依備取順序擇員遞補。各科目費用如

表1： 

 

類別 受訓科目 訓練費用 

核心 
資通安全概論（3日課程） 

每人新臺幣8,000元整 

（含乙次評量資格） 

四、評量 

完成訓練者（同科目班次出席率達五分之四以上）始得參加受訓科目之

評量，通過評量者授予受訓科目之資通安全職能訓練證書，評量辦理時

間請見「資安人才培訓服務網」公告。 

 

五、注意事項 

(一) 核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，全程參與3日課程為18小時。 

表1各科目費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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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於報名繳費後至訓練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

費用90%；自訓練日期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 

(三) 訓練期間如遇不可抗力因素造成訓練中止（如：颱風、水災、地震、

疫情等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），費用退還相關規定如表2： 

 

訓練中止公告時間 退費方式 

訓練啟始5日前公告 全額退費 

訓練啟始5日內（含）公告 退還9成或擇其他班次上課 

訓練期間公告 不退費，可擇班補課 

六、班次安排 

序號 日期 科目 訓練機構 

1 
12/16-12/18 

(星期一-星期三) 
資通安全概論 東南科技大學 

2 
12/23-12/25 

(星期一-星期三) 
資通安全概論 東南科技大學 

 

七、課程內容 

科目訓練內容，詳請參閱資安人才培訓服務網。 

八、訓練機構聯絡人與地址 

（東南科技大學） 

         聯絡人：林倩后主任，(02)8662-5837，941101@mail.tnu.edu.tw 

         地 址：和平樓107室（新北市深坑區北深路三段152號） 

 

詳細交通資訊及訓練教室大樓所在位置，請逕洽訓練機構網站查詢或參閱

上課通知單。 

 

表2 退費說明 


